秦皇岛兴荣海事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工福利待遇规定（试行）

为调动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，维护正常的教学和工作秩序，提高教学质量和工作效率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探亲假、年休假

（一）探亲假

1、教职工探望配偶的，每年给予探亲假一次，假期为三十天。

2、未婚教职工探望父母的，原则上每年给假一次，假期二十天。

3、已婚教职工探望父母的，每四年给假一次，假期为二十天。

4、探亲假均安排在寒假或暑假期间，工资照发。

（二）年休假

1、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规定，“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，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”不享受年休假。

2、年休假均安排在寒假或暑假期间，工资照发。
第二条 病、事假
（一）病假
1、教职工因病请假，本人应出具医院的病历和休假证明并到办公室填写病假报告单，办公室负责协调相关事宜；对确因急症等特殊情况本人事先不能请假的，应及时通知校办室，事后及时提交医院相关材料，补办病假手续。
2、病愈返校后，及时向科、室领导报告，并到办公室办理销假手续。

3、每学期累计休病假按实际天数扣发伙食补贴和岗位津贴。
（二）事假
1、学校严格控制请事假，确实需要请事假的，到办公室领取并填写请假报告单，经科、室和校领导批准后，方可离开工作岗位。因急特殊情况本人事先不能请假的，与有批准权限的领导电话说明情况，事后应及时补办请假手续。
2、请事假半天（含）以下者，由科、室领导批准；请事假1天（含）者，科、室领导签署意见，由分管校领导批准；2天以上者，科室领导和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，由校长批准。
3、返校后，及时向科、室领导报告，并到办公室办理销假手续。
4、待遇

（1）请事假1—5天的教职工，按实际天数扣发伙食补贴和岗位津贴；6天以上，除按实际天数扣发伙食补贴和岗位津贴外，每天扣除月基本工资2％；超过2个月的停发全部工资；超过3个月的解除劳动合同。

（2）一个学期，未经批准不参加工作累计2天的教职工，扣发1个月的伙食补贴和岗位津贴；一个学期累计4天的扣发2个月的误伙食补贴和岗位津贴并扣除每个月基本工资10％；一个学期累计5天以上的解除劳动合同。
（3）利用事假谋取私利的，扣发请假期间的工资、奖金和各种福利待遇，并根据情节轻重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或处分直至解除劳动合同。

第三条 婚、丧假
（一）婚假

1、教职工结婚，须持结婚证明，经科、室领导签批意见，由校办室报校领导按规定批准婚假3天；符合晚婚条件的，按有关规定增加至15天（对方在外地而前往结婚的，往返路途天数除外）。

2、教职工结婚休假，原则上应安排在寒暑假期间。

3、享受婚假待遇的，工资照发。
（二）丧假

1、教职工直系亲属去世，经科、室领导签批意见，由校办室报校领导批准丧假3天（往返路途天数除外）。

2、教职工岳父母、公婆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去世，按上述程序，给假1—3天（往返路途天数除外）。

3、工资照发。

第四条 产假

（一）女教职工怀孕后应坚持正常上班，可定期进行围产检查，根据医嘱可适当休息。
（二）产假90天，其中产前休假15天。难产的，增加产假15天。多胞胎生育的，每多生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。（包括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在内），产假期满，如需继续休养，按病假处理。

（三）婴儿不满一周岁的女教职工，学校每天给予其两次哺乳（含人工喂养）时间，每次30分钟。
（四）凡是晚育、夫妻异地居住、并保证只要一个孩子的男教职工，在妻子分娩时，可给予5天护理假。
（五）产假期间不发伙食补贴和岗位津贴。
第五条 社会保险

按劳动合同约定给教职工上社会保险，即五险一金（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 失业救济保险、 工伤保险、 生育保险、住房公积金）。

第六条 接待

在学校食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教职工家属来校，安排食宿，标准与教职工相同，办公室负责协调有关事宜。

（一）教职工的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岳父母、公婆、配偶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来校，学校免费提供食宿3天；4—7天，食宿费自理一半；超过8天，食宿费自理。

（二）教职工的亲戚朋友来校，学校免费提供食宿2天；3天以上食宿费自理，可酌情按6—8折收取。

第七条 劳动保护

（一）凡因工作需要保护的在岗教职工，学校发放劳动保护用品。

（二）劳保用品不得无故不用，不得挪做它用。

第八条 保健福利

（一）对义务献血的教职工，视情发放营养补助费。

（二）对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，身体受到伤害的，学校给予一定的保健补助费。

（三）对因见义勇为而受到伤害的，学校给予保健补助费。

（四）对因训练、劳动、实践教学而受到伤害的，学校给予保健补助费。

第九条 节日福利

（一）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休息，因工作需要，学校可适当调整休息时间。

（二）每年元旦、春节、教师节，学校给教职工发放节日补贴。

（三）每年三八妇女节，对女教职工发放慰问品或慰问金。

（四）每年八一建军节，对复转军人发放慰问品或慰问金。

（五）每年组织教职工进行一次体检。

（六）凡教职工或配偶生病住院、女教职工分娩，学校安排合适时间前去探望。

（七）教职工父母和教职工配偶的父母去世，学校发放慰问金。

第十条 附则

（一）本规定由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规定从二00八年五月一日起执行。

（三）附：教职工请假报告表
教 职 工 请　假　报　告 表

编号：  

	姓  名
	
	科、室
	

	请假类别

（请选划√）
	病假（）、事假（）、婚假（）、产假（）、其他      

	起止时间
	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日（共休   天）

	请 假

原 因
	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　月 　 日

	科、室

领导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　月  　日

	主管校

领导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　 月  　日

	校长审批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　月 　 日

	备  注
	1、教职工请病假，本人应出具医院（校医）的病历和休假证明。
2、教职工请事假，半天（含）以下者，由科、室领导批准；1天（含）者，科、室领导签署意见，由分管校领导批准；2天以上者，科室领导和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，由校长批准。

3、此报告审批以后，交办公室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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